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的通知 

档办发〔2014〕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馆，各计划单列市档案局、

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局、馆，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

档案部门，总参办公厅保密档案局、解放军档案馆、武警部

队司令部办公室，各人民团体档案部门，各中央企业档案部

门，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 

现将《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参照执行。 

 

国家档案局办公室 

2014 年 11 月 26日 



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数字档案馆的科学建设、安全运维和绩

效管理，推动全国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数字档

案馆建设指南》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国家综合档案馆数字

档案馆系统的测试，其他类型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工

作可参照本办法。 

第三条  国家档案局成立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工作领

导小组，并组建测试专家队伍，负责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工

作，领导小组日常事务由国家档案局技术部负责。 

第四条  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依据是《数字档案馆系统

测试指标表》(见附件 1，以下简称《测试指标表》)，测试

采用百分制。测试结果达到 80分以上认定为“通过国家级

数字档案馆测试”，达到 90 分以上认定为“全国示范数字

档案馆”。 

第五条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参加测试： 

（一）尚未完成建立涵盖全部馆藏文件级目录数据库的； 

（二）馆藏纸质档案在 50万卷以下但数字化率低于70％

的，馆藏纸质档案在 50-100 万卷但数字化率低于 60％的，

馆藏纸质档案在 100-150万卷但数字化率低于 50%的，馆藏

纸质档案在 150万卷以上但数字化率低于 40％的； 

（三）尚未进行电子档案接收工作的；



（四）数字档案馆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或存在严重安全

隐患的。 

第六条  各单位可对照《测试指标表》对数字档案馆进

行自测试，自测试分数达到 80分以上的，根据自愿申报原

则，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市以上国家

综合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由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填写《数字

档案馆系统测试申请表》（见附件 2，以下简称《测试申请

表》），向国家档案局提出申请，由国家档案局组织测试。

地市级及以下国家综合档案馆数字档案馆由同级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填写《测试申请表》后，向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提出申请，由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测试。地市级及以

下国家综合档案馆数字档案馆自测试 90分以上的，由省级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后填写《测试申请表》，向国家档案

局提出申请，由国家档案局组织测试。 

第七条  测试工作程序： 

(一)申请测试。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档案行政

管理部门填写《测试申请表》，向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

国家档案局提出测试申请。 

(二)现场测试。测试专家现场使用辅助测试工具，对照

《测试指标表》，对数字档案馆系统进行测试打分。 

(三)测试审批。现场测试工作结束后的 30日内，将可

认定为“通过国家级数字档案馆测试”“全国示范数字档

案馆”的测试结果报国家档案局审批。 



第八条  国家档案局将适时通报全国数字档案馆系统

测试工作情况。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指标表 

附件 2.数字档案馆系统测试申请表 

抄送：各副省级市档案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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